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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目的：建立並維持文件化程序，以定期監督與量測會對環境產生重大衝擊及對人員

生命財產造成損失的作業或活動之主要特性，以確保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的運作能符合要求。 

 

2.0範圍：適用於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中，各項資訊紀錄、作業管制及環境與

安全衛生之目標與標的符合情形等相關作業狀況。 

 

3.0權責： 

3.1單位主管：督導所屬單位內之實驗場所落實環境管理及安全衛生自動檢查。 

3.2適用場所管理人：對所負責之場所實施環境及安全衛生自主管理，並定期執行自

動檢查，檢查紀錄依法令規定予以存查。 

3.3環安管理單位：擬訂本校環境及安全衛生內部稽核計畫，稽核各單位執行監督與

量測情形及檢討執行成效；對不合格之作業環境加以管制，提出改善建議，並協

助各場所實施改善工作。 

 

4.0名詞定義：無。 

 

5.0設備與材料： 

5.1噪音計 

5.2照度計 

5.3風速計 

5.4酸鹼度計 

5.5有機氣體偵測計 

5.6空氣品質策定儀 

5.7電磁波測定器 

 

6.0要求事項： 

6.1各項相關環境或安全衛生的監督與量測作業之執行，必須參照環境與安全衛生管

制計畫表的規劃來執行管制。 

6.2環境與安全衛生管制計畫所列項目中，對環境或人員具有潛在性衝擊的項目須予

以管制，執行管制人員或委外作業時須符合下列任一規定。 

6.2.1依相關法令規定須具備該作業之合格證照者。 

6.2.2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之學校畢業及具有從事該相關工作經驗，經員工

作業能力分析已達能獨立作業階段以上者。 

6.2.3須委由外部廠商檢驗或測定之項目，其委託之機構須經政府相關單位認可並

核發合格證明者。 

 

7.0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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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中應實施監督與量測之項目、頻率及方法皆彙整於「環

境及安全衛生管制計畫表」，本表應配合現況，由環安室適時予以修訂。 

 

7.2各相關單位應依據環境與安全衛生管制計畫表中所制定的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

項目，進行監督與量測，並填具「環境與安全衛生管制自動檢查紀錄表」，其相

關紀錄由該負責單位依紀錄保存規定保存二年備查。 

7.3各單位依環境與安全衛生管制計畫項目實施監督與量測，其相關管制紀錄如環境

管制檢查紀錄表或檢測報告等可作為追蹤及評估環境與安全衛生績效達成與否

之指標；當環境與安全衛生管制項目有涉及相關法規要求時，則標準之訂定應符

合法規要求，其相關法規查核及鑑定參考文件（法規收集與查核作業準則）。 

7.4當相關作業準則與管制計畫項目重覆時，則以作業準則為主要實施依據。 

7.5各單位於執行環境與安全衛生管制之監督與量測過程中，若發生不符合狀況時，

應依據文件 141802（環境與安全衛生不符合矯正及預防管理程序）通報環安室

製發「環境與安全衛生不符合矯正及預防報告」，由相關單位人員進行矯正改善。 

7.6環境與安全衛生目標與標的之符合性及其管理方案執行過程的監督與量測，由環

安委員會進行審查；負責執行管理方案的單位，應於環安委員會召開時，提出執

行進度及執行狀況之報告，以利方案執行績效之監控。 

7.7各項環境與安全衛生管制監督與量測所使用之儀器設備，應實施儀器校驗管理，

若為委外校驗部份，應選擇符合資格之合格機構。 

 

8.0相關文件： 

8.1建國文件 141800-00「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理手冊」 

8.2建國文件 140001-00「環境規劃管理程序」 

8.3建國文件 180001-00「安全衛生規劃管理程序」 

 

9.0表單： 

無。 

 

10.0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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